
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

第十三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

【會議紀錄】

壹、時間：110年 2月 26日(星期五)上午10時

貳、地點：經濟部水利署台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(2F)

叁、主持人：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(代)         記錄：賴烱賓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略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

柒、報告事項：

•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(水與環境)複評及考核小組實地訪查，苗栗縣

政府及新竹縣政府評列乙等之專案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（提案機關：經

濟部水利署）

【蔡委員義發】

苗栗縣政府：依議程會議資料

一、欠缺整體規劃願景成果，建請優先考量。

二、目前已進入第三階段(第五批次提案階段)，即已核定前面兩階段四

批次案件，惟大部分未落實執行提報階段之工程生命週期應請再

加強執行面。

三、請強化縣府委辦之計畫總顧問團功能並逐案依工程生命週期(即規

劃設計、施工、維管階段)各階段積極參與並留存紀錄資料。

四、請強化總顧問團隊與生態檢核團隊結合外，應積極參與各工程階

段，尤其與工程規劃設計團隊積極研商討論設計內容(含施工階段

納入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及監造計畫等等)俾利落實執行。

五、相關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，建請依上述工程生命週期逐案依各階

段彙整民眾意見等參採情形，並予資訊網公開。

六、有關完成後之維護管理，請著重維管經費編列與認養機制之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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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：

一、請參採苗栗縣政府所提意見辦理。

二、已核定案件進度嚴重落後，係因工程招標多次流標所致，應有及

早因應措施並積極趕工為宜。

【鍾委員朝恭】

一、建議規劃設計時多邀請當地居民及 NGO 團體參與，並加強審核作

業，期望能綜整取得符合實際可行的意見，同時加強後續維護管

理工作，並提早啟動規劃設計發包作業。

二、建議後續研擬乙等以下相關處理作為，諸如低於 80 分時，每 1 分

扣除 5%補助或扣點等，以利提高執行成果及效率。

三、苗栗及新竹縣政府簡報已表示積極改善，並加強資訊公開、民眾

參與及生態檢核，爰建議同意提報第五批次，惟應加強規劃設計

品質。

【詹委員明勇】

一、由苗栗、新竹兩單位之簡報可以看出設計單位和總顧問間之磨合

不足，而且縣府似乎也無法整合需求和「水環境」期待目標的落

差。若前述行政統合能力未能改善，未來仍有可能發生執行不力

之情境。

二、基於執行能力和規劃視野的深度，未來工程規劃宜由縣府自行辦

理較為恰當。

三、公民參與一直是水環境檢覈的重點，若規劃設計單位在檢討可行

性(提案階段)時，就把多數焦點團體意見整合，應可減緩在發包、

施工中可能發生糾擾。

四、各縣市政府的總顧問是水環境計畫推動的重要技術協力團隊，但

總顧問是否確實協助縣市政府在全生命工程中發揮功能，有待水

利署(或複評及考核小組)考量有沒有必要進行「總顧問考評」制度。

五、環團對於各公共工程(水環境)之評述乃為民主社會之常態，但針對

環團負面評述應由主辦單位客觀的說明背景、緣由和執行情形，

站在專業的立場澄清事實。

2



【李委員玲玲】

一、苗栗縣與新竹縣計畫評等乙等部分，建議兩單位針對審查意見提

出後續具體改善內容(詳見二說明)。針對第五批次提案，建議兩單

位先進行行政區域範圍內水環境改善整體藍圖規劃，並檢討改進

過去執行計畫在各階段的生態檢核、公民參與、資訊公開及將相

關意見資訊納入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維管之妥適性，再行提案。

二、說明：(1)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內容應以水域環境改善為主體，設施

為輔之方式營造；生態保全應是基本原則而非計畫執行的困難與

障礙。(2)縣市政府應對水環境改善有整體、系統之規劃，從而提

出優先執行之計畫，並遴選具專業之輔導顧問團，透過充分溝通

交流、及妥適執行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生態檢核、公民參與及

資訊，將相關意見資訊納入提案、規劃設計、施工、維管階段。

【楊委員嘉棟】

一、從系統面來看，前瞻水環境計畫宜由縣市政府提報、發包、執行

並有副秘書長以上層級來召集執行小組，確保輔導團能從提報階

段就積極參與，以確保品質和進度，並減少界面的問題。

二、苗栗縣政府部分：如何在提報階段就有顧問團及生態檢核團隊的

參與，落實全工程生命週期的生態檢核，並納入監造計畫及施工

計畫中，將對目前的問題有很大的幫助。

三、新竹縣政府部分：工程進度在趕工時，請注意施工中的生態檢核

和施工範圍、動線的審慎選擇，避免衍生其他問題，並應加強民

眾的溝通參與。

【涂委員明達】

一、兩個縣市的計畫於計畫提案階段可能就沒做好，計畫量多，規模

都不大，公所執行比重偏高，不太像前瞻計畫提案，期待未來各

縣市提案時能大幅改善，提案審查時把關最重要。

二、顧問團專長偏重在生態，逢甲大學也很用心，但對空間領域多不

在行，是否可於團隊擴充多元學者專家陣容，或請各縣市政府借

重都發局(城鄉處)及景觀總顧問的實質參與審查及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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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議各縣市政府拉高協商整合平台。

【決議】

一、經本次會議兩縣政府簡報說明，訪查評比偏低主要為較欠缺整體

性規劃思維、府內各局處間橫向溝通聯繫不足，及委由公所執行

案件，縣府未確實落實控管機制等因素所致，故請苗栗縣、新竹

縣政府確實檢討，相關橫向聯繫平台建議應由副秘書長以上層級

召集；另後續相關水環境改善案件是否委由公所代辦，請兩縣政

府基於執行效率與進度控管等確實考量。

二、案經綜整與會委員意見，為強化兩縣政府後續提案之完整性，請

苗栗縣及新竹縣政府先完成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，再依

計畫程序提報後續批次爭取水環境改善案件辦理。

捌、討論事項：

• 本計畫第五批次提案評核作業程序啟動案，報請公鑒。（提案機關：經濟部、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交通部、內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）

【蔡委員義發】

一、建請依水利署推動之「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」辦理

整體規劃再據以辦理。

二、請各縣市政府加強本計畫輔導顧問團之功能與角色及結合生態團

隊協助計畫之推動。

【李委員玲玲】

一、針對第五批次之提報原則，三類優先案件的第一類改善水質計畫，

應有整體規劃設計，考慮如何改善汙染源頭及改善措施的妥適性

與成效；第二、三類，須確定已確實執行生態檢核、公民參與、

資訊公開，並將相關意見資訊納入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維管者。

二、其餘提案需先有藍圖規劃並通過審查後，方得根據藍圖提案。建

議藍圖之規劃由縣市政府負責執行，各河川局協助、督導、進行

初審，再由水利署進行複審與確定。

三、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中所附提案及工程生

命週期各應辦理之生態檢核、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事項表，應本

於水環境改善計畫「以水域環境改善為主體，設施為輔」之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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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提案、規劃設計階段的相關說明中的適當段落，納入「改善水

域環境」之文字。例如: 提案階段之生態檢核第 2 點：「依蒐集資

料據以辦理生態及環境檢核，擬訂對人文、生態、環境衝擊較小

之提案計畫方案及生態環境保育原則。」建議改為「依蒐集資料

據以辦理生態及環境檢核， 擬訂改善人文、生態、環境之提案計

畫方案及生態環境保育原則。」「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」依據

生態及環境調查資料，研擬符合迴避、縮小、減輕與補償策略之

生態環境保育對策，建議改為「依據生態及環境調查資料，研擬

改善水域環境之方案與必要之迴避、縮小、減輕與補償策略。」

四、由於後續提案需先完成藍圖規劃，建議現有提案相關表格內容依

據更新之提報原則修訂。

【決議】

一、本計畫第五批次提案條件及評核作業推動期程，經與會委員、各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縣市政府確認，依下列原則推動辦理：

(一)提案條件：

1.水質優先改善案件。

2.前各批次已核規劃設計費並完成規劃設計作業，尚餘工程未

完成辦理案件者。

3.前各批次核定案件因加強公民參與、生態檢核等作業致未能

於 109年12月底前發生權責之取消辦理案件。

(二)推動期程：

1.110/2/26~110/4/30：各縣市政府辦理第五批次提報作業(辦

理提報前置作業，包含召開說明會(公聽會、工作坊)或現

勘；辦理府內實質審查與現勘)。

2.110/5/1~110/5/15：本署河川局召開共學營討論。

•中南區(四河局主辦)：南投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縣(市)。

•中北區(二河局主辦)：桃園、新竹縣(市)、苗栗、台中。

•北區(九河局主辦)：新北、基隆、宜蘭、花蓮、連江。

•南區(六河局主辦)：台東、屏東、高雄、台南、澎湖、金門。

3.110/5/16~110/5/31：各河川局召開評分審查作業。

4.110/6/1~110/6/31：經濟部召開複評會議評定及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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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避免縣市政府推動水環境改善案件缺乏整體性規劃，本計畫自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階段起，新興水環境改善個案請納入水環

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檢討確認後，再於後續批次提報爭

取辦理。

玖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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